
靖镇市财政局文件

关于清镇市2024年度部门决算批复

及公开工作的通知

局各相关业务科室‥

我市2024年度财政决算已于2025年6月30日经清镇市第

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 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部门决算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(财库〔2021〕36号)等有关要求,现将我市2024

年度部门决算批复及公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‥

一、部门决算批复

(一)部门决算批复的内容。

部门决算批复内容包含部门决算全口径资金、一般公共预算

财政拨款资金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资金、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财政拨款资金情况及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情况。批复文件、

附表格式内容详见附件1和附件2,批复数据从部门决算批复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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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版中提取。

(二)部门决算批复的时限。

批复文件需正式行文到市级一级预算单位(注‥所有一级预

算单位使用同一文号)。请各相关业务科室于2025年7月18日

前完成2024年度部门决算批复工作。批复文件日期统一为2025

年7月18日。相关业务科室批复各预算单位决算后,通知各主

管部门(包括教育局、卫健局、财政局、交通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公安局)参照市财政局批复部门决算的内容和体例,在7月31

日前完成下属二级单位的部门决算批复工作。

二、部门决算公开

(一)公开主体及内容

公开主体各部门和单位是部门决算公开主体,负责本部门

本单位的决算公开工作。根据《预算法》及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
相关规定,部门所属单位的决算信息也应公开。部门所属单位的

决算公开主体为负责编制决算的单位。

公开内容除涉密信息外,所有部门预算单位的部门决算和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均应公开。

具体公开的表格和内容,参见公开说明模板和表样(详见附件3、

附件4)。

(二)公开时限及方式

公开时限部门决算公开时限。按照《预算法》及《预算法

实施条例》相关规定,各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应在收到部门决算

批复后20日内,主动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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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各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需在部门门户网站和部门

所属单位门户网站、 “清镇市人民政府”门户网站“政务公开一

一财政资金--财政预决算及三公经费”栏目下挂网公开。

(三)公开的组织及程序

各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应按照有关要求,及时整理部门决算

公开数据,拟写相关文字说明,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需在规定网

站长期公开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,严格公开时限,

细化公开内容,并对公开内容真实性、正确性、完整性负责,确

保决算公开工作常态化。

各部门应加强对所属单位决算公开工作的指导,在公开前应

对所属单位拟公开信息的要素完整性等进行检查。同一部门所属

单位原则上在同一天集中公开。各部门各单位在决算数据公开前

要认真做好账表一致核查工作,确保部门决算公开数据与单位账

簿数据一致。

(四)有关工作要求

1、强化决算公开信息审核审查。按照“谁公开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,各部门、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

秘密法》以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,对拟公开的决算进行保

密审查,凡涉密的信息,不予公开,依法依规做好涉密事项管理

工作0

2、积极做好信息公开应对工作。各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制

度,加强宣传引导。各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之间应加强沟通,积

极落实单位决算公开,要对决算信息公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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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预判,积极做好应对预案,及时回应社会关切0

3、局各业务科室严格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部门决算批复,并

指导督促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公开内容、公开时限及公开方式完成

部门决算公开工作。

附件: 1. 2024年度市本级部门决算批复文件格式(样稿)

2. 2024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

3.清镇市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模板

4.清镇市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表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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